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學院教學獎遴選要點 
111 年 4 月 28 日電機學院 110 學年度第 8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113 年 10 月 03 日電機學院 113 學年度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表揚及獎勵教學績優教師之

努力及貢獻，依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學獎遴選辦法，訂

定本院教學獎遴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獎勵之候選人資格條件如下： 
一、 為本院任教二年以上，且遴選前四學期，其中至少二學期具有實際授

課事實，在教學表現卓著之本院專任、約聘教師及專案教師。 
前項年資計算至遴選當年度 1 月 31 日止。 

二、 校級傑出教學獎獲獎教師於獲獎後的次三屆；校級優良教學獎獲獎教

師於獲獎後的次二屆，始可再列為該獎項候選人。 
三、 榮獲三次校級傑出教學獎之教師不再列為本要點之候選人。 

 
第三條 本院教學獎遴選作業，得由本院各教學單位（含電機工程學系、光電工程學

系、電子研究所、電信工程研究所、電控工程研究所、生醫工程研究所、本

院博士班、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國際學位學程及碩士在職專

班）依當年度通知推薦候選人。 
各教學單位推薦人數為該單位專任教師總人數之 10%（四捨五入），其專任

教師包含支援外系所、學位學程之原聘任單位教師，受支援單位應扣除支援

教師計算之；未具專任教師員額之單位，至多推薦一名教師。 
本院配合本校遴選時程，每學年下學期辦理並擇優遴選以下各類獎項，審定

及推薦名單經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院教評會）確認後通過： 
一、 院級優良教學獎。 
二、 院級傑出教學獎。 
三、 校級優良教學獎：總名額以不超過遴選當年度 1 月 31 日前本院專任教

師人數 5%為原則。 
四、 校級傑出教學獎：自本院校級優良教學獎得獎人中擇優推薦為本院校級

傑出教學獎候選人，總名額以 3 名為原則。 
 

第四條 本院教學獎遴選作業，由本院教評會授權組成本院教學獎遴選小組辦理。 
遴選小組組成如下： 
一、 當然委員： 

1. 院長（或由院長指派之副院長）擔任召集人。 
2. 當年度各推薦人選之教學單位（以下簡稱教學推薦單位）主管，當

然委員得委託具同級教師資格之非遴選委員代理。 
二、 推派委員：當年度各教學推薦單位得推派一名曾獲院級或校級優良、

傑出教學獎教師擔任之。 
三、 當年度教學獎候選人不得擔任遴選委員。 



 
第五條 本院遴選小組評審時得參考學生意見或教學反應問卷調查結果及推薦表之候

選人教學熱忱、教學理念、教材及教學方法之創新、如何有效改善學生學習

態度、教學成果等相關資料，並由各教學推薦單位出席委員介紹推薦候選

人。必要時得邀請候選人列席說明。 
 

第六條 校級教學獎得獎人由校長頒發獎狀及獎金，並公開表揚，校級傑出教學獎教

師每人獲核 24 點，校級優良教學獎教師每人獲核 8 點，點數折合率依當年

度經費狀況另訂之。 
獲校級傑出教學獎者，不重複頒給校級優良教學獎之獎項及獎金。 
榮獲三次校級傑出教學獎之教師，由學校頒發榮譽教學獎狀及獎牌，並加頒

獎金 50%，將其優良事蹟列入校史館或發展館。 
院級教學獎得獎人，由院長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及獎金（原則每名 1 點，每

點折合金額由院主管會議每學年討論）。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法規辦理。 

 
第八條 本要點經本院教評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